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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4 月 2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2 9 9 9 1 號 

茲修正發展觀光條例第四條、第五十四條、第五十五條、第五十五

條之一、第五十七條及第七十條之二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交通部部長 陳世凱 

發展觀光條例修正第四條、第五十四條、第五十五條、第五十

五條之一、第五十七條及第七十條之二條文 

中華民國 114 年 4月 2 日公布 

第 四 條  中央主管機關為主管全國觀光事務，設觀光署；其組

織，另以法律定之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主管地方觀光事務，得視

實際需要，設立觀光機構。 

第五十四條  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

者，經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

者，除依相關法令辦理外，並令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者，

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並得

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；經受停止營業處分仍繼續

營業者，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。 

經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檢查結果，有不合規定或

有危害旅客安全之虞者，在未完全改善前，得暫停其設施或

設備一部或全部之使用或服務之提供。 

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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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檢

查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

續處罰。 

第五十五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

下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得廢止其營業執照： 

一、 觀光旅館業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，經營核准登記

範圍外業務。 

二、 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七條規定，經營核准登記範圍

外業務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

罰鍰： 

一、 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未與旅客訂

定書面契約。 

二、 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或民宿

經營者，違反第四十二條規定，暫停營業或暫停經

營未報請備查或停業期間屆滿未申報復業。 

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

者，違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令，視情節輕重，主管機關得

令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 

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或登記證而經營觀光旅館業

務、旅館業務、旅行業務或觀光遊樂業務者，處新臺幣十萬

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令歇業。 

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民宿者，處新臺幣十萬

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令歇業。 

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，擅自擴大營業客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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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者，其擴大部分，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處新臺幣五萬元

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民宿經營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

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擴大部分並勒令歇業。 

經營觀光旅館業務、旅館業務及民宿者，依前三項規定

經勒令歇業仍繼續經營者，得按次處罰，主管機關並得移送

相關主管機關，採取停止供水、供電、封閉、強制拆除或其

他必要可立即結束經營之措施，且其費用由該違反本條例

之經營者負擔。 

違反前五項規定，情節重大者，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名

稱、地址、負責人或經營者姓名及違規事項。 

第五十五條之一  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觀光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

營業執照或旅館業、民宿登記證，以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

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等，散布、播送或刊

登營業之訊息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

罰鍰，並命限期移除；屆期不履行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第五十七條  旅行業未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保險或責任

保險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中央主管機

關得立即停止其辦理旅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，並限於

三個月內辦妥投保，逾期未辦妥者，得廢止其旅行業執照。 

違反前項停止辦理旅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之處分

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旅行業執照。 

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觀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，未依

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責任保險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

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主管機關並應令限期辦妥投保，屆期未辦

妥者，得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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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條之二 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

前，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住宿之場所而有營利之

事實者，應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十年，再展延五年至一

百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旅館業登記、

領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，始得繼續營業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2 1 日 

任命邱星崴為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2 6 日 

任命陳隼東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蔡雅芳、林尚卿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程順偉、覃士榮、招博允、劉睿伃、黃俊國、汪俊田、林崑穆、

何文遠、曾士育、許義郎、張煦欽、胡晋華、許晰淳、林佳慶、牧玄、

陳俊聰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黃彥蓉、侯淳耀、胡彥伶、蘇庭暶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秀滿、蕭輔鼓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金立莉、盧玲君、陳靜香、許素梅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高珮珊、張瑋倫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詹燿安、林芝君、楊佳蓉、王舜薇、范成祿、林文賢、吳元悌、

李秉駿、邱庭威、蘇禹禎、李汶、洪柏楷、陳自榮、蔡佳修、馮秉鈞、

王碧蓮、孫如意、宋雅琪、陳光緯為薦任關務人員。 


